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市

民们饮酒聚餐等社交活动也逐渐恢复如常。 然

而有些人酒一喝多就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 做

出一些离谱的事情， 甚至拨打 110 谎报虚假警

情， 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近期， 青浦警方

连续查处两起酒后滋事案件， 2 名违法人员被

依法采取行政处罚措施。

8 月 19 日 17 时许， 青浦公安分局华新派

出所接 110 报警， 电话中报警人直言要报复、

杀警察， 民警在进一步沟通中却发现对方语无

伦次， 极有可能处在醉酒状态， 恐有意外发生，

民警一边在电话中与其沟通、 耐心劝解， 另一

边通过对方透露的寥寥可数的信息做出研判分

析， 最终当晚在华新镇徐谢村一暂住地内找到

了醉醺醺的报警人韦某。

经查， 8 月 8 日， 韦某在嘉定区发生一起

交通事故， 因不满警方对其交通事故的处理，

觉得自己遭遇到极度不公待遇。 19 日 17 时许

其在家中喝闷酒， 酒后就借着酒劲拨打了 110

报警电话， 扬言要报复、 杀害警察， 以此来发

泄不满情绪。

无独有偶， 8 月 24 日 20 时 30 分许， 青浦

公安分局朱家角派出所接到市民报警称， 一家

KTV 中有十几人在进行违法活动， 民警第一时

间赶往现场却发现 KTV 大门紧锁， 现场并无

一人在附近， 民警进入该 KTV 后发现里面空

调和灯都处于关闭状态， 没有任何人员活动的

痕迹， 后负责人告知民警 KTV 已很久没有营

业， 民警通过种种迹象确认系一起谎报警情案

件。 当晚民警在祥凝浜路的某一暂住地找到醉

醺醺的报警人祝某。

经查， 违法人员祝某当晚 19时许与同事在

朱家角镇东大门附近吃饭， 其间喝了三两白酒

和两瓶啤酒。 20 时 30 分许， 其看到门口走过

一位穿着性感的美丽女性， 便心里痒痒的， 借

着酒劲拨打 110声称距离其不远处的 KTV 中有

十几人在进行违法活动。

目前， 违法人员韦某、 祝某分别因寻衅滋

事和谎报案情的行为被青浦警方依法给予行政

处罚。

酒后壮胆 酒醒受罚
青浦警方查处两起酒后滋事案件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昨天， 闵行公安分局鲁汇派出所

举行“百日行动” 收缴被盗财物返还仪式。 记

者获悉， 近日， 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

动” 中， 闵行警方紧盯民生类案件， 加强快侦

快破， 抓获盗窃嫌疑人程某， 破获系列盗窃电

瓶案件。 民警将办案中追缴的电瓶返还给失主，

群众为民警神速破案的工作态度点赞。

8 月 14 日至 8 月 26 日， 闵行公安分局鲁

汇派出所先后接到群众报案称， 停在小区内的

电动车电瓶被盗。 经研判， 初步认定为系列盗

窃案， 派出所立即抽调精干警力投入到案件的

侦破工作。

为尽快破案， 办案民警连夜开展走访调查

和细致排摸， 通过对比梳理大量社会监控视频，

一名伪装成外卖员的可疑男子进入了民警视线，

民警也逐步摸清了他的作案规律。 作案时间都

是在夜间， 作案区域集中在鲁汇镇永跃路附近，

每次都是驾驶一辆装有外卖箱的电动车进入小

区停车库内盗窃电瓶， 然后将偷来的电瓶转移

到提前停放在小区外的一辆黑色 SUV 内， 随后

驾车离开。

民警迅速锁定了这辆黑色SUV，并巡线追踪

到车辆的停放点，布置警力蹲守在车辆附近。 当

可疑男子再次将盗窃的电瓶搬运到车上时，将其

当场抓获，并查获螺丝刀、老虎钳等作案工具。

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程某初步供认了多次

盗窃电瓶的事实。 据程某交代， 其到上海不到

半个月， 原本想从事回收电瓶的生意， 发现最

近生意难做， 便心生歹念， 开始疯狂盗窃电瓶，

其将盗窃的电瓶再转手出售从中牟利。

办案民警还在抓获现场发现程某用来存放

被盗电瓶的另一辆白色面包车。 据程某交待，

为不引人注意， 他每次开电动车伪装成外卖员

进小区， 将盗窃的电瓶转移到小区外的黑色

SUV后， 再驾驶黑色 SUV， 把电瓶转移到停放

在附近固定车位的白色面包车里。 民警在白色

面包车内， 共查获未拆封整套电瓶 4 组和已拆

解散装电瓶 85个， 价值近万元。

据了解， 鲁汇派出所已经不止一次开展了

被盗财物返还活动。 “百日行动” 以来， 派出

所通过快侦快破民生“小案”， 及时返还被盗财

物， 有效提高了辖区社会公众安全感和群众满

意度， 获得了辖区群众的一致好评。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傅杰

本报讯 酒后驾车刮蹭他人车辆， 还

若无其事驶离现场。 司机吴某没有想到，

仅仅在受害者报警数分钟后， 自己就被奉

贤警方通过技术手段抓获归案。 近日经奉

贤区人民检察院起诉， 奉贤区人民法院判

处吴某犯危险驾驶罪， 判罚拘役１ 个月，

宣告缓刑２个月，并处罚金 1000元。

据奉贤检方指控， 2021 年 10 月 6 日

晚 8点左右， 庄先生发现自己停在路边的

车子被人剐蹭， 周边也找不到任何肇事者

的踪迹， 便报了案。 警方在接到报警后，

通过技术手段很快就锁定了肇事者吴某，

仅仅过了几分钟， 就将吴某抓获。

上门的民警发现吴某身上有明显的酒

味， 存在酒驾嫌疑， 便将其带到医院进行

抽血检测， 经鉴定吴某血液酒精含量为

1.28mg/ml。

据吴某交代， 当天晚上他和朋友一起

聚餐饮酒， 喝了几杯白酒。 吃完晚饭后，

他想到女朋友这几天和自己闹情绪， 就开

着车去找女朋友， 想去哄一哄。 就在他驾

车去女朋友家的路上， 剐蹭到了路边停放

的车辆。 因为当时车内音乐比较响， 加上

喝了酒， 他就没有感觉到这次事故， 直接

驶离了现场。 没想到才一会， 民警就找上

门来。

事后， 吴某赔偿了被刮蹭的两辆车的

车主损失共计 3000 元， 取得了车主的谅

解。

日前， 经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 奉贤法院依法判处吴某危险驾驶罪成

立， 并作出上述判罚。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在宠物店买了一只博美犬，

并连带花费了上万元购买了狗粮、 羊奶粉

等， 可刚买回家宠物犬便出现持续拉稀，

后送至宠物店治疗但还是不幸死亡。 消费

者王先生认为宠物店销售“星期狗” 侵害

了自身合法权益， 遂提出解除合同并返还

相应钱款， 但遭到了宠物店的拒绝。 为

此， 王先生一气之下将宠物店告上法庭。

近日， 闵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

件， 法院审理后认为， 宠物店向王先生出

售的宠物狗不符合质量要求， 解除合同于

法有据， 据此支持了王先生的诉请。

据王先生称， 2021 年 11 月 6 日， 自

己在被告所经营的宠物店内以 1500 元价

格购买一只三个月大的博美犬。 当时， 宠

物店承诺购买相关产品之后， 可以享受宠

物退还、 售后服务、 免费疫苗注射等等，

王先生说自己便在宠物店的诱导之下， 花

费了 1万元购买了宠物狗粮、 羊奶粉以及

美毛粉数罐。

2021 年 11 月 7 日， 即幼犬回家的第

二天， 幼犬便开始出现拉稀现象。 王先生

称， 宠物店的售后人员告知他这是正常现

象， 但幼犬还是持续拉稀了一周。 2021

年 11月 13日， 王先生将宠物狗带回至被

告店内， 售后反馈宠物狗需留在店内治

疗。

“直到当月 26 日， 售后将宠物狗送

了回来， 但我发现这只宠物狗并非原购买

的那只。” 3 天后， 售后告知王先生宠物

狗已死亡， 让他去店内重新更换一只。

“在此期间， 售后没有履行来回车辆

接送宠物狗的服务承诺， 服务态度也很恶

劣。” 王先生称， 后来自己认识了其他在

被告处维权的消费者， 得知被告公司一贯

出售“星期狗” “星期猫”。 “同时， 我

还从电商网站上买了羊奶粉掺假检测剂，

发现这家店出售的羊奶粉中， 牛奶成份超

标， 产品以次充好。”

据此， 王先生认为， 被告向其出售健

康有瑕疵的幼犬、 以次充好的羊奶粉、 宠

物芯片， 严重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故

将被告告上法庭。

庭审中， 被告公司辩称， 原告王先生

确实在被告处购买宠物狗一只， 支付价款

1500 元。 同时， 原告王先生支付宠物身

份信息登记价款 1420 元， 购买狗粮及羊

奶粉、 美毛粉等宠物用品共计 1万元， 现

被告仅同意更换宠物。 此外， 原告所述的

狗粮、 羊奶粉等都是正常渠道进货， 不同

意退货。 综上， 被告不同意解除合同及退

还款项。

法院审理后认为，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

当事人具有法律的约束力， 各方应当遵循

诚实信用原则， 依照合同约定全面地履行

义务、 合理地行使权利。

原告王先生与被告公司签订宠物购买

协议， 在原告支付相应价款后， 被告公司

依约应向原告交付质量无瑕疵的健康宠物

狗。 但本案中原告购买的宠物狗次日即被

发现健康欠佳， 同月该宠物狗便死亡，

由此可见被告公司向原告出售的宠物狗

不符合质量要求。 现原告要求解除合同

退还宠物价款 1500 元， 于法有据， 法院

予以支持。 原告为购买宠物狗支出的宠

物用品费 1 万元、 宠物芯片费 1420 元均

系因被告公司违约行为造成的合理经济损

失， 被告公司应予退还。 另外， 涉案宠

物狗已死亡， 未用尽的宠物用品可能携

带病毒， 已无法或者不适合进行返还， 故

原告无需承担返还义务。 据此作出如上判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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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近日，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提

起的一起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案获判， 法院判决被告人承担惩罚

性赔偿金 15万余元。 该案系 《人民检察院公

益诉讼办案规则》 生效后， 本市检察机关对

食品安全类案件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提

出惩罚性赔偿的破零探索。

2020 年 6 月起， 为牟取利益， 章某某从

上家处进购减肥压片糖果套装， 在自行二次

分装后， 通过淘宝店铺加价出售至全国多地。

其间， 有消费者反映服用后有口干、 失眠、

心慌等不良反应。 截至 2021 年 5 月案发时，

章某某销售涉案减肥食品金额达 8 万余元。

经检验， 从章某某处查扣的待售减肥食品和

消费者处调取的减肥食品中含有国家明令禁

止添加的西布曲明成分。

据介绍， 西布曲明是一种中枢神经抑制

剂， 具有兴奋抑食的作用，食用后可能产生血

压升高、心率加快、厌食、失眠、肝功能异常等

副作用。 我国在 2010 年 10 月 30 日宣布停止

生产销售和使用西部曲明制剂及原料药。西布

曲明属于“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章某某的行为侵害了众多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 还造成了严重食品安全潜在风险。 上

海铁检院公益诉讼部门立案后， 为防止损害

风险进一步扩大， 在诉前阶段及时督促当事

人在公开网络上发布道歉信， 并对消费者作

出风险警示， 力求将健康损害风险降到最低。

为查明章某某的销售金额， 承办人赴某电商

处调取了章某某所经营网店的交易明细、 相

关订单的快递信息等。 为明确消费者权益受

损情况， 结合疫情防控需要， 承办人以电话

形式询问多名消费者， 固定损害后果。

2021 年 9 月， 上海铁检院对章某某提起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在追究章某某刑事

责任的同时向法院提出支持涉食品安全公益

诉讼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

今年 7月 15日，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以远

程视频方式公开审理本案， 上海铁检院检察

长吴云出庭履行公益诉讼起诉人职责。

经审理，法院综合考虑章某某的主观过错

程度、违法次数和持续时间、受害人数、损害类

型、经营状况、获利情况、财产状况等因素，判

决章某某承担15万余元的惩罚性赔偿金。

探索建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

赔偿制度， 对维护市场秩序， 保障消费者合

法权益，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推动食品安全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

义。 下一步， 上海铁检院公益诉讼部门将进

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积极发挥公

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 为维护市场秩序、 保

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推动食品安全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添更加坚实的司法

保障，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被判惩罚性赔偿金15万余
上海探索建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

花费上万却买到了“星期狗”
消费者要求还钱并解除合同获得法院支持

醉驾刮蹭他人车辆还驶离现场
报案后几分钟就落网 男子被判拘役

嫌回收电瓶生意难做男子改行盗窃
闵行警方举行 “百日行动” 收缴被盗财物返还仪式

民警清点被盗窃的电瓶


